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84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文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現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9

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高文曜犯強制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高文曜因買賣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為權利車，下稱本案

自小客車)與陳慶誠有所糾紛，而該車已為陳慶誠拖吊至新

北市○○區○○0000號之海利停車場內，由停車場管理員黃

榮軍所管領中，於民國於109年09月27日凌晨1時20分許，竟

基於強制之犯意，偕同其友人謝文能、陳政華(均未據偵

辦)，由謝文能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高文曜、陳

政華至海利停車場，並向管理員黄榮軍稱物品遺留在本案自

小客車上欲拿取，黃榮軍遂同意打開停車場大門讓其等進入

停車場內，謝文能、陳政華則以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

車離開為由，使黃榮軍再度打開停車場大門，而趁該停車場

之大門尚未完全關閉之際，高文曜即在後發動本案自小客車

引擎，駕駛該車朝出口方向快速衝刺，致使站立在出口旁之

黃榮軍為免遭受撞擊，僅得屈從跳開致高文曜續向停車場出

口前進，惟高文曜因不及大門關閉速度致撞擊該門使之偏離

軌道而無法通行，高文曜遂聯繫謝文能、陳政華趕回現場依

其指示將大門搬至軌道上，並趁大門得以開啟之際，即強行

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離開現場，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黃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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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

二、案經黃榮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案檢察官、被告高文曜於本院審判期日，對於下列業經調

    查包括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在內之證據方法，均表示對證

    據能力無意見，而同意作為本案之證據，於審判期日經本院

    提示證據方法後，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復均未聲明異議，

    就供述證據部分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茲審酌本案供述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當取供

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自具有證

據能力。至非供述證據部分，復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不可信情況

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又與本案具有關聯性，亦具有證據

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涉犯強制犯行，辯稱：於109年9月27日凌

晨1時20分許，我是有帶他們至海利停車場外，因為本案自

小客車我賣給網友即綽號「小陳」之人，但我賣給他才2、3

天車子就被拖走，「小陳」以為我黑吃黑，所以我只是帶他

去看車子放在哪，而陳政華、謝文能是我的朋友，我只到停

車場門口就先走，當天是小陳把本案自小客車開走，不是我

云云。惟本案被告確以駕駛車輛高速衝向停車場出口，使告

訴人見狀避免撞擊僅得屈從跳開，且於撞擊大門致脫離軌道

後，於搬回軌道大門正常敞開時即強行駕駛車輛離開等方

式，妨害告訴人行使管領本案自小客車之權利，爰分述如

下：

  ㈠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

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

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又上開所稱「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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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為，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

他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

（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3650號、86年度台非字第122號判

決意旨參照）。則行為是否屬於刑法第304條第1項所稱之

「強暴」行為，判斷之關鍵在於施暴有無發生強制作用，使

被害人感到心理上或生理上之強制，亦即行為若能具有強制

成效者，自可認為係屬刑法第304條第1項所稱之「強暴」行

為。

　㈡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黃榮軍於警詢時指稱：我

是停車場管理員，當時他們說跟老闆有講好要來取本案自小

客車內的東西，我便打開大門讓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顏

色白色，下稱白車)入內，但之後我看到被告去駕駛本案自

小客車且試圖移動，發現後我就當場勸阻，之後白車駕駛說

要去買飲料，我便打開大門讓白車出去，但本案自小客車突

然也朝向大門衝刺，我在門邊及時跳開，該車撞到大門，被

告又聯繫2個人到現場合力將大門推回軌道，於大門開啟之

際，被告即駕駛車輛離開等語(見偵卷第7至8頁背面)；於偵

查中同證稱：當天我在停車場内值班，白車駛來門口跟我說

老闆同意到本案自小客車上拿東西，我就開門讓他們進來，

之後其中1人下車，進入本案自小客車內，此時我打電話跟

老闆確認有無此事，白車駕駛說他要去買東西，我便打開大

門讓該白車出去，結果白車剛出去，本案自小客車跟在後面

要離開，我立刻把鐵門關上，他就直接衝撞鐵門，並把門撞

離軌道，導致門無法移動，此時又找白車駕駛回來，連同被

告共3人合力把鐵門推回軌道，把門打開後，被告就駕駛本

案自小客車離開，我確認本案自小客車駕駛為被告等語(見

偵卷第51頁至51頁背面)，是證人黃榮軍雖於本院審理時經

傳喚、拘提未到，然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本院細擇就

本案強制罪構成犯罪之主要事實，歷次之指述、證述，就如

何使被告原所搭乘之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進入或離開

現場、被告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高速衝向停車場大門，其間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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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僅得屈從閃避及撞擊大門後搬回軌道再度強行駛離車輛

等之至關重要之細節情節，均能為一致證述及極為肯定並清

楚描述，且無任何悖於常情之處。再者，告訴人與被告間素

無糾紛，本案事發前並不相識，其於警詢時經警方擇採外

觀、年齡大致相符之六人口卡照片供其指認，其仍得明確指

出被告為本案強制犯行之行為人等情，有警詢筆錄、指認犯

罪嫌疑人紀錄表在卷可參(見偵卷第8至10頁)，倘非屬其親

身經歷，實難想像可為如此肯定之描述及指認，是告訴人之

證述，應堪值採信。

　㈢又告訴人黃榮軍之指證情節，亦有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可佐

證，說明如下：

　⒈本院勘驗結果：

　①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電動大門內外兩側空地處及門外道

路」之影像畫面所示，見白車停在電動門外側，電動門開

啟，旋告訴人與白車駕駛者交談，車內除有駕駛人員、副駕

駛座亦坐有身著淺色上衣之乘客，交談開啟電動門使白車入

場，隨後電動門關閉，白車即在電動門內側空地處停等，告

訴人從畫面右方朝畫面上方走去，畫面右上方顯有人影走

動，嗣告訴人從畫面右上方走近白車方向，白車朝後倒車復

駛回原處，片刻電動門開啟，白車駛離停車場後電動門隨即

行關閉，告訴人走動於電動門內側附近，告訴人左手握有電

動門遙控器控制開關，見本案自小客車自畫面右上方朝電動

門方向急速朝電動門口行駛，電動門仍持續朝關閉方向移

動，告訴人先慢步朝電動門已關閉之對邊行進，然本案自小

客車速度未減臨近電動門未關閉處，告訴人為閃避本案自小

客車瞬以彈跳方式走開，旋即本案自小客車行經電動門軌道

位置之際，本案自小客車右側引擎蓋與電動門發生碰撞，電

動門因偏離軌道而停止關門動作，本案自小客車於前進未

果，隨即本案自小客車駕駛自畫面右下方跑向電動門，以雙

手推動電動門告訴人與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均對電動門作移動

調整，電動門均仍未動作，本案自小客車駕車即撥打手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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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話，不久，白車再度駛來，謝文能(著淺色短袖上衣及

短褲、腳穿夾腳拖之男子)自駕駛座下車，陳政華(著深色短

袖且前後有圖像之上衣及深色長褲之男子)自副駕駛後座下

車，2人協助告訴人、本案自小客車駕駛調整電動門位置，

嗣電動門可於行進軌道上動作，此過程中告訴人與其等協力

將門搬上軌道，告訴人遂操作遙控器電動門正常開啟，謝文

能返回白車，白車朝前方先行，隨後本案自小客車自電動門

內側向畫面左下方駛離停車場等情(參見檔案名稱：Camera4

_00000000000000，本院易字卷第95至97頁、第103至113

頁)。

　②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場內畫面，大門口旁朝內拍攝」所

示，白車駛入停車場環繞至本案自小客車旁，告訴人朝白車

所停之處前進，同時有1人進入至本案自小客車內，隨即本

案自小客車警示燈亮起閃爍，告訴人此時已走近本案自小客

車前方並觀看一會，即走回出入口處，而後見本案自小客車

緩慢自停車位置駛出車位在車道上停等，而白車則朝出入口

處行駛並臨停於畫面右方處，不久，告訴人走近白車查看，

操作手中遙控器，白車駛出停車場，旋即見本案自小客車突

然自停等之車道處急速駛向出入口，告訴人從畫面右下方走

出並跑向畫面右上方，同時本案自小客車向後倒車隨即臨停

未熄火，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座走出，跑向畫面右下方之大門

處，並手指大門處，再次走向大門方向，約過1分多鐘駕駛

本案自小客車駛出停車場出入口等情(參見勘驗檔案名稱Cam

era6_00000000000000，本院易字卷第99至100頁、129至135

頁)。

  ③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內畫面，鏡頭畫面是從停車場內部朝

門口拍攝」所示，見告訴人自場內走出門外，走回場內並將

大門打開，白車駛入場內，片刻有人自白車走出，繞過白車

車頭，朝本案自小客車前進並進入車內，見本案自小客車車

尾燈亮起並倒車開出停車位，同時白車朝大門處行駛並臨停

大門前方處，本案自小客車跟隨其後，告訴人先後走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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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本案自小客車查看，並在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座旁停留片

刻後走離，復見本案自小客車向後倒車停放於原停車處前方

車道並熄滅車燈，白車開往大門口處，告訴人再次查看白車

後將大門開啟，白車開出場外後大門立即往回關閉，遂見本

案自小客車發動並開啟車燈，朝向大門處疾駛，告訴人為閃

避本案自小客車迅速彈跳至大門右側，適大門呈半關閉狀

態，本案自小客車即與大門發生碰撞，大門因而停滯未動，

本案自小客車駕駛走出並朝大門觀看，又走向告訴人處交談

並一同移動調整大門，大門仍未有動作，之後見除告訴人、

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外，亦有數人協同移動調整大門位置，隨

後大門得以進行關閉動作，其中一名男子朝門外一台白色走

去後該車即駛離，本案自小客車駕駛亦駛離等情。(參見勘

驗檔案名稱Camera10_00000000000000，本院易字卷第99至1

00頁、137至143頁)。

　⒉是依上開勘驗畫面所示，核與上開告訴人指述被告以取回本

案自小客車內物品為由，進入停車場內，而後即突然駕駛本

案自小客車朝向大門高速衝刺，使在大門旁之告訴人僅得屈

從跳離，任憑該車續向大門前行，且該車撞擊大門致偏離軌

道，又再聯合他人合力推回軌道，並於大門再度正常開啟之

際，強行駕駛本案車輛離開等情節吻合。

  ㈣衡諸告訴人見被告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一度駛離停車位時確有

上前，而後即見本案自小客車退回原車位前方並關閉車燈，

此亦屬告訴人所指其確已上前向被告勸阻不應擅自移動本案

自小客車之脈絡情節相當，且被告趁告訴人為使白車駛離停

車場而開啟大門之際，在後立即開啟車燈並駕駛本案自小客

車朝向大門處高速衝刺之情狀，均顯示以此等突襲式之強暴

舉措，使在大門旁場之告訴人面對突然疾駛而至之車輛，僅

得屈從跳開任令其駕駛本案自小客車續向大門駛離，又過程

中因撞擊至大門，被告接續指示趕回現場之人共3人將大門

搬回軌道，於正常開啟之時，即強行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停

車場內，此等均令在場之告訴人感到心理上或生理上之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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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任憑被告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其所管領之停車場內而

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實屬至

明。

  ㈤至被告一再辯稱：我是把本案自小客車賣給「小陳」，事發

時我帶「小陳」過去看車子在哪裡，而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

停車場的人是「小陳」，不是我云云，然被告自始至終均未

能提出所謂綽號「小陳」之人之真實姓名、年籍、聯絡方式

等資料以供調查，且觀諸被告與海利停車場負責人間之對話

紀錄所示，被告表示為其朋友花錢購入本案自小客車，是要

把車內財物取回，並非搶非偷，且待該車整理好就會放回，

惟經對話之他方明白指出事發時即是被告進入本案停車場，

並非他人，且提出停車場內之監視器影畫面擷圖為佐之情，

有該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4至17頁)，

被告亦自承此屬與海利停車場負責人陳慶誠間之對話無訛，

復衡之被告與陳慶誠間就本案自小客車原即有買賣糾紛(見

偵卷第3至4頁、本院易字卷第67頁、第95頁、第210至212

頁)，姑不論上開對話訊息內，陳慶誠於訊息內已指明監視

器影像畫面之人為被告無誤之情，被告回覆訊息既然已提出

為第三人「小陳」涉犯本案之說詞，當下為陳慶誠所質疑，

被告本可提供與「小陳」間之買賣契約或聯繫方式作自保及

自清，縱使未予提供，亦當將來保全證據而妥善保管與「小

陳」間聯繫方式以利真相釐清，卻均捨此不為，僅泛稱並未

留存與「小陳」間買賣契約，與「小陳」僅為LINE相同群組

成員，並無其他聯繫方式，現已無聯繫，惟被告已為成年之

人，當具相當社會經歷，長期從事權利車買賣，實與日常買

賣交易雙方保存契約主張權利或為自辯所盡可能留存證據之

情節顯然不符。況且，依本院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取駕駛本案

自小客車之人像放大圖檔所示，雖非完全清晰，然該人之身

材型態、臉部輪廓、髮際線條、頭型等特徵，實均與本案被

告之外觀一致(見本院易字卷第269至271頁、第311至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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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堪信事發時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駕駛之人應確為被告無

誤。

　㈥本院無法採信證人謝文能、陳政華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而

為有利被告之認定，理由如下：

　⒈證人謝文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是被告開1台車，我跟

陳政華、「小陳」開1台車過去，因為被告知道被哪個車行

拖走，之後保全就開車讓我的車子開進去，「小陳」就下

車，他說他要拿車子還是拿裡面東西，我也不清楚，後來我

跟陳政華就先走，到路口時陳政華跟我說大門出軌，我們調

頭回去看，結果看到管理員跟「小陳」在搬鐵門，然後我跟

陳政華也下去搬，(法官問：為何不同1台車就好？)車子不

是被告的，被告是臨時過來，就帶我們來，應該被告還有事

吧，所以他走掉了，(法官問：被告都已經帶你們過去了，

就由他來帶小陳過去就好，不需要你跟陳政華去不是嗎？)

我也不知道，(法官問：你們將小陳載過去，有無想說要等

他再一起走？)沒有，小陳有講過他去應該是領車，他說要

去牽車還是拿東西我也不知道，反正把他丟著，他就叫我們

先回去，(法官問：管理員說當時是白色豐田車駕駛說他要

出去買東西，他才打開大門，有何意見？)對，我要去買東

西云云(見本院易字卷第213至220頁)；證人陳政華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當天去停車場是謝文能載我去的，是帶「小陳」

去牽車，(檢察官問：照你所述高文曜跟「小陳」去就好，

你跟其他人為什麼要過去？)因為被告不熟那邊，他不是林

口人，我朋友謝文能有在送貨，比較清楚林口的路，我沒有

見過「小陳」，那是高文曜的朋友，我們那天是第一次碰

面，我也沒有「小陳」聯絡方式，都是被告在聯絡，當天被

告先離開，我們跟「小陳」一起進去牽那台車，我們先開出

來，因為那天有下雨，可能裡面的管理員也沒注意到，有不

小心撞到大門，(法官問：那時候高文曜為什麼要離開？他

有說什麼嗎？)他說他有事先走，(法官問：你們那時候會帶

「小陳」到現場的目的是？)因為他要牽車，因為被告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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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車賣給「小陳」，等於那台車是「小陳」的，所以「小

陳」只是去牽他自己的車子，(法官問：在牽車的過程中，

有沒有跟管理員說些什麼？)只有說我們來牽車，因為我們

一進去時會詢問我們要做什麼，我們是有說我們要來這邊牽

車，管理員就開門讓我們進去，(法官問：在折返之前你們

把「小陳」放下來，你們開車離開，你們開車離開的原因是

因為牽到車了？)是，(法官問：之前謝文能作證稱你們當時

先離開的原因是跟管理員說你們是要買東西？)不是，那時

候是已經牽到車要離開了云云(見本院易字卷第213至220

頁)，是依證人謝文能、陳政華所述，被告究竟是知悉停車

場位置引路到場，或是路段不熟才須分兩車到場，已見證述

有所不同，惟被告均曾一度到停車場外又離開，然其等係載

「小陳」到該停車場作領車之舉，則不論是謝文能或是被

告，均大可載送「小陳」至目的地即可離開，被告既然已載

送「小陳」至停車場附近並指出停車場位置，其放下「小

陳」至停車場門口便是，實難想像究有何理由尚須刻意換車

由謝文能搭載「小陳」進入停車場?或有何刻意需由謝文

能、陳政華陪同之必要?況且，本案事發時間為凌晨，亦難

想像被告究竟有何原由，必須於凌晨找其友人謝文能、陳政

華搭載「小陳」領車已見所證有非合理之處。

　⒉再者，被告於本院為勘驗程序時自承：我不清楚該停車場大

門遭撞離軌道之時，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之人是撥打何人電

話，我只有跟他們講停車場地點在哪裡，我帶他們去，去完

我就離開了，應該是「小陳」與陳政華有互留聯繫方式，

「小陳」大概才30出頭歲云云(見本院易自卷第97至98頁、

第220頁)，惟證人陳政華卻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認識

「小陳」，是被告打給我說有撞到鐵門我們就折返，我們去

幫管理員把電捲門扶正，我們就走了，(檢察官問：當時高

文曜是打電話給誰？)應該是「小陳」打給被告說撞到了，

被告才打給我們，我們才又開回去，而「小陳」與被告差不

多也是60幾年次，大概也40幾歲，應該比被告年紀再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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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93至294頁)，已見其等間就「小陳」

係通知何人返回現場為相互歧異陳述，顯有避免遭認有取得

「小陳」聯繫方式而再受追問之嫌，可致均無人能提供所謂

「小陳」之姓名或聯繫方式，又被告與證人陳政華間更對所

謂「小陳」之人年齡特徵所述相差甚遠，則本院無以採認確

有所謂「小陳」之人真實存在，即難遽為對被告有利之判

斷。

　㈦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又被告接續

以高速駕駛本案自小客車衝向大門，使告訴人黃榮軍僅得跳

離，又搬回大門至軌道於開啟之際，強勢駛離車輛，妨害告

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而為強制之犯

行，係為取得車輛之目的而出於同一強制之犯意，於密接時

地實施強制之行為，且侵害法益相同，依一般社會觀念，個

別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法律上評價為數個舉動之接續犯行，應屬接續犯，應以一

罪論。又公訴意旨認被告夥同他人共同涉犯強制罪，而依現

存事證，尚難認被告有與陳政華、謝文能間具有犯意聯絡而

可逕認具有共犯關係，併此敘明。而被告於106年間，因毒

品案件，經本院判決處有期徒刑確定，並於106年11月14日

易科罰進執行完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

卷可查（見本院易字卷第340頁）。然被告於受前開案件有

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固合於累犯規定之要件，惟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

釋意旨，為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應依該解釋意

旨，就個案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而審酌被告之前案與本

案罪名、犯罪類型均不同，且就犯罪型態、罪質及社會危害

程度，有相當差別，本院認於本案罪名之法定刑度範圍內，

審酌各項量刑事由後，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所應負擔之罪

責，尚無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且檢察官未具體指出被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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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其刑之理由，揆諸上開解釋意旨，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

刑，併予敘明。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停車場

負責人間因買賣本案自小客車生有糾紛，應當理性解決，竟

為取得車輛之目的，不尋求正當法律途徑，以強暴方式取走

車輛，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

所為顯屬非是，且於本院審理時仍飾詞狡辯之犯後態度暨其

手段、目的及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以示儆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啟聰偵查起訴並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黃秀敏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

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

級法院」。

                              書記官　林有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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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84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文曜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9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高文曜犯強制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高文曜因買賣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為權利車，下稱本案自小客車)與陳慶誠有所糾紛，而該車已為陳慶誠拖吊至新北市○○區○○0000號之海利停車場內，由停車場管理員黃榮軍所管領中，於民國於109年09月27日凌晨1時20分許，竟基於強制之犯意，偕同其友人謝文能、陳政華(均未據偵辦)，由謝文能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高文曜、陳政華至海利停車場，並向管理員黄榮軍稱物品遺留在本案自小客車上欲拿取，黃榮軍遂同意打開停車場大門讓其等進入停車場內，謝文能、陳政華則以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離開為由，使黃榮軍再度打開停車場大門，而趁該停車場之大門尚未完全關閉之際，高文曜即在後發動本案自小客車引擎，駕駛該車朝出口方向快速衝刺，致使站立在出口旁之黃榮軍為免遭受撞擊，僅得屈從跳開致高文曜續向停車場出口前進，惟高文曜因不及大門關閉速度致撞擊該門使之偏離軌道而無法通行，高文曜遂聯繫謝文能、陳政華趕回現場依其指示將大門搬至軌道上，並趁大門得以開啟之際，即強行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離開現場，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
二、案經黃榮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案檢察官、被告高文曜於本院審判期日，對於下列業經調
    查包括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在內之證據方法，均表示對證
    據能力無意見，而同意作為本案之證據，於審判期日經本院
    提示證據方法後，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復均未聲明異議，
    就供述證據部分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茲審酌本案供述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自具有證據能力。至非供述證據部分，復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不可信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又與本案具有關聯性，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涉犯強制犯行，辯稱：於109年9月27日凌晨1時20分許，我是有帶他們至海利停車場外，因為本案自小客車我賣給網友即綽號「小陳」之人，但我賣給他才2、3 天車子就被拖走，「小陳」以為我黑吃黑，所以我只是帶他去看車子放在哪，而陳政華、謝文能是我的朋友，我只到停車場門口就先走，當天是小陳把本案自小客車開走，不是我云云。惟本案被告確以駕駛車輛高速衝向停車場出口，使告訴人見狀避免撞擊僅得屈從跳開，且於撞擊大門致脫離軌道後，於搬回軌道大門正常敞開時即強行駕駛車輛離開等方式，妨害告訴人行使管領本案自小客車之權利，爰分述如下：
  ㈠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又上開所稱「強暴」行為，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3650號、86年度台非字第122號判決意旨參照）。則行為是否屬於刑法第304條第1項所稱之「強暴」行為，判斷之關鍵在於施暴有無發生強制作用，使被害人感到心理上或生理上之強制，亦即行為若能具有強制成效者，自可認為係屬刑法第304條第1項所稱之「強暴」行為。
　㈡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黃榮軍於警詢時指稱：我是停車場管理員，當時他們說跟老闆有講好要來取本案自小客車內的東西，我便打開大門讓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顏色白色，下稱白車)入內，但之後我看到被告去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且試圖移動，發現後我就當場勸阻，之後白車駕駛說要去買飲料，我便打開大門讓白車出去，但本案自小客車突然也朝向大門衝刺，我在門邊及時跳開，該車撞到大門，被告又聯繫2個人到現場合力將大門推回軌道，於大門開啟之際，被告即駕駛車輛離開等語(見偵卷第7至8頁背面)；於偵查中同證稱：當天我在停車場内值班，白車駛來門口跟我說老闆同意到本案自小客車上拿東西，我就開門讓他們進來，之後其中1人下車，進入本案自小客車內，此時我打電話跟老闆確認有無此事，白車駕駛說他要去買東西，我便打開大門讓該白車出去，結果白車剛出去，本案自小客車跟在後面要離開，我立刻把鐵門關上，他就直接衝撞鐵門，並把門撞離軌道，導致門無法移動，此時又找白車駕駛回來，連同被告共3人合力把鐵門推回軌道，把門打開後，被告就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離開，我確認本案自小客車駕駛為被告等語(見偵卷第51頁至51頁背面)，是證人黃榮軍雖於本院審理時經傳喚、拘提未到，然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本院細擇就本案強制罪構成犯罪之主要事實，歷次之指述、證述，就如何使被告原所搭乘之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進入或離開現場、被告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高速衝向停車場大門，其間告訴人僅得屈從閃避及撞擊大門後搬回軌道再度強行駛離車輛等之至關重要之細節情節，均能為一致證述及極為肯定並清楚描述，且無任何悖於常情之處。再者，告訴人與被告間素無糾紛，本案事發前並不相識，其於警詢時經警方擇採外觀、年齡大致相符之六人口卡照片供其指認，其仍得明確指出被告為本案強制犯行之行為人等情，有警詢筆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在卷可參(見偵卷第8至10頁)，倘非屬其親身經歷，實難想像可為如此肯定之描述及指認，是告訴人之證述，應堪值採信。
　㈢又告訴人黃榮軍之指證情節，亦有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可佐證，說明如下：
　⒈本院勘驗結果：
　①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電動大門內外兩側空地處及門外道路」之影像畫面所示，見白車停在電動門外側，電動門開啟，旋告訴人與白車駕駛者交談，車內除有駕駛人員、副駕駛座亦坐有身著淺色上衣之乘客，交談開啟電動門使白車入場，隨後電動門關閉，白車即在電動門內側空地處停等，告訴人從畫面右方朝畫面上方走去，畫面右上方顯有人影走動，嗣告訴人從畫面右上方走近白車方向，白車朝後倒車復駛回原處，片刻電動門開啟，白車駛離停車場後電動門隨即行關閉，告訴人走動於電動門內側附近，告訴人左手握有電動門遙控器控制開關，見本案自小客車自畫面右上方朝電動門方向急速朝電動門口行駛，電動門仍持續朝關閉方向移動，告訴人先慢步朝電動門已關閉之對邊行進，然本案自小客車速度未減臨近電動門未關閉處，告訴人為閃避本案自小客車瞬以彈跳方式走開，旋即本案自小客車行經電動門軌道位置之際，本案自小客車右側引擎蓋與電動門發生碰撞，電動門因偏離軌道而停止關門動作，本案自小客車於前進未果，隨即本案自小客車駕駛自畫面右下方跑向電動門，以雙手推動電動門告訴人與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均對電動門作移動調整，電動門均仍未動作，本案自小客車駕車即撥打手機與人通話，不久，白車再度駛來，謝文能(著淺色短袖上衣及短褲、腳穿夾腳拖之男子)自駕駛座下車，陳政華(著深色短袖且前後有圖像之上衣及深色長褲之男子)自副駕駛後座下車，2人協助告訴人、本案自小客車駕駛調整電動門位置，嗣電動門可於行進軌道上動作，此過程中告訴人與其等協力將門搬上軌道，告訴人遂操作遙控器電動門正常開啟，謝文能返回白車，白車朝前方先行，隨後本案自小客車自電動門內側向畫面左下方駛離停車場等情(參見檔案名稱：Camera4_00000000000000，本院易字卷第95至97頁、第103至113頁)。
　②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場內畫面，大門口旁朝內拍攝」所示，白車駛入停車場環繞至本案自小客車旁，告訴人朝白車所停之處前進，同時有1人進入至本案自小客車內，隨即本案自小客車警示燈亮起閃爍，告訴人此時已走近本案自小客車前方並觀看一會，即走回出入口處，而後見本案自小客車緩慢自停車位置駛出車位在車道上停等，而白車則朝出入口處行駛並臨停於畫面右方處，不久，告訴人走近白車查看，操作手中遙控器，白車駛出停車場，旋即見本案自小客車突然自停等之車道處急速駛向出入口，告訴人從畫面右下方走出並跑向畫面右上方，同時本案自小客車向後倒車隨即臨停未熄火，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座走出，跑向畫面右下方之大門處，並手指大門處，再次走向大門方向，約過1分多鐘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駛出停車場出入口等情(參見勘驗檔案名稱Camera6_00000000000000，本院易字卷第99至100頁、129至135頁)。
  ③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內畫面，鏡頭畫面是從停車場內部朝門口拍攝」所示，見告訴人自場內走出門外，走回場內並將大門打開，白車駛入場內，片刻有人自白車走出，繞過白車車頭，朝本案自小客車前進並進入車內，見本案自小客車車尾燈亮起並倒車開出停車位，同時白車朝大門處行駛並臨停大門前方處，本案自小客車跟隨其後，告訴人先後走近白車、本案自小客車查看，並在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座旁停留片刻後走離，復見本案自小客車向後倒車停放於原停車處前方車道並熄滅車燈，白車開往大門口處，告訴人再次查看白車後將大門開啟，白車開出場外後大門立即往回關閉，遂見本案自小客車發動並開啟車燈，朝向大門處疾駛，告訴人為閃避本案自小客車迅速彈跳至大門右側，適大門呈半關閉狀態，本案自小客車即與大門發生碰撞，大門因而停滯未動，本案自小客車駕駛走出並朝大門觀看，又走向告訴人處交談並一同移動調整大門，大門仍未有動作，之後見除告訴人、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外，亦有數人協同移動調整大門位置，隨後大門得以進行關閉動作，其中一名男子朝門外一台白色走去後該車即駛離，本案自小客車駕駛亦駛離等情。(參見勘驗檔案名稱Camera10_00000000000000，本院易字卷第99至100頁、137至143頁)。
　⒉是依上開勘驗畫面所示，核與上開告訴人指述被告以取回本案自小客車內物品為由，進入停車場內，而後即突然駕駛本案自小客車朝向大門高速衝刺，使在大門旁之告訴人僅得屈從跳離，任憑該車續向大門前行，且該車撞擊大門致偏離軌道，又再聯合他人合力推回軌道，並於大門再度正常開啟之際，強行駕駛本案車輛離開等情節吻合。
  ㈣衡諸告訴人見被告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一度駛離停車位時確有上前，而後即見本案自小客車退回原車位前方並關閉車燈，此亦屬告訴人所指其確已上前向被告勸阻不應擅自移動本案自小客車之脈絡情節相當，且被告趁告訴人為使白車駛離停車場而開啟大門之際，在後立即開啟車燈並駕駛本案自小客車朝向大門處高速衝刺之情狀，均顯示以此等突襲式之強暴舉措，使在大門旁場之告訴人面對突然疾駛而至之車輛，僅得屈從跳開任令其駕駛本案自小客車續向大門駛離，又過程中因撞擊至大門，被告接續指示趕回現場之人共3人將大門搬回軌道，於正常開啟之時，即強行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停車場內，此等均令在場之告訴人感到心理上或生理上之強制力，而任憑被告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其所管領之停車場內而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實屬至明。
  ㈤至被告一再辯稱：我是把本案自小客車賣給「小陳」，事發時我帶「小陳」過去看車子在哪裡，而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停車場的人是「小陳」，不是我云云，然被告自始至終均未能提出所謂綽號「小陳」之人之真實姓名、年籍、聯絡方式等資料以供調查，且觀諸被告與海利停車場負責人間之對話紀錄所示，被告表示為其朋友花錢購入本案自小客車，是要把車內財物取回，並非搶非偷，且待該車整理好就會放回，惟經對話之他方明白指出事發時即是被告進入本案停車場，並非他人，且提出停車場內之監視器影畫面擷圖為佐之情，有該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4至17頁)，被告亦自承此屬與海利停車場負責人陳慶誠間之對話無訛，復衡之被告與陳慶誠間就本案自小客車原即有買賣糾紛(見偵卷第3至4頁、本院易字卷第67頁、第95頁、第210至212頁)，姑不論上開對話訊息內，陳慶誠於訊息內已指明監視器影像畫面之人為被告無誤之情，被告回覆訊息既然已提出為第三人「小陳」涉犯本案之說詞，當下為陳慶誠所質疑，被告本可提供與「小陳」間之買賣契約或聯繫方式作自保及自清，縱使未予提供，亦當將來保全證據而妥善保管與「小陳」間聯繫方式以利真相釐清，卻均捨此不為，僅泛稱並未留存與「小陳」間買賣契約，與「小陳」僅為LINE相同群組成員，並無其他聯繫方式，現已無聯繫，惟被告已為成年之人，當具相當社會經歷，長期從事權利車買賣，實與日常買賣交易雙方保存契約主張權利或為自辯所盡可能留存證據之情節顯然不符。況且，依本院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取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之人像放大圖檔所示，雖非完全清晰，然該人之身材型態、臉部輪廓、髮際線條、頭型等特徵，實均與本案被告之外觀一致(見本院易字卷第269至271頁、第311至323頁)，堪信事發時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駕駛之人應確為被告無誤。
　㈥本院無法採信證人謝文能、陳政華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理由如下：
　⒈證人謝文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是被告開1台車，我跟陳政華、「小陳」開1台車過去，因為被告知道被哪個車行拖走，之後保全就開車讓我的車子開進去，「小陳」就下車，他說他要拿車子還是拿裡面東西，我也不清楚，後來我跟陳政華就先走，到路口時陳政華跟我說大門出軌，我們調頭回去看，結果看到管理員跟「小陳」在搬鐵門，然後我跟陳政華也下去搬，(法官問：為何不同1台車就好？)車子不是被告的，被告是臨時過來，就帶我們來，應該被告還有事吧，所以他走掉了，(法官問：被告都已經帶你們過去了，就由他來帶小陳過去就好，不需要你跟陳政華去不是嗎？)我也不知道，(法官問：你們將小陳載過去，有無想說要等他再一起走？)沒有，小陳有講過他去應該是領車，他說要去牽車還是拿東西我也不知道，反正把他丟著，他就叫我們先回去，(法官問：管理員說當時是白色豐田車駕駛說他要出去買東西，他才打開大門，有何意見？)對，我要去買東西云云(見本院易字卷第213至220頁)；證人陳政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天去停車場是謝文能載我去的，是帶「小陳」去牽車，(檢察官問：照你所述高文曜跟「小陳」去就好，你跟其他人為什麼要過去？)因為被告不熟那邊，他不是林口人，我朋友謝文能有在送貨，比較清楚林口的路，我沒有見過「小陳」，那是高文曜的朋友，我們那天是第一次碰面，我也沒有「小陳」聯絡方式，都是被告在聯絡，當天被告先離開，我們跟「小陳」一起進去牽那台車，我們先開出來，因為那天有下雨，可能裡面的管理員也沒注意到，有不小心撞到大門，(法官問：那時候高文曜為什麼要離開？他有說什麼嗎？)他說他有事先走，(法官問：你們那時候會帶「小陳」到現場的目的是？)因為他要牽車，因為被告已經把車賣給「小陳」，等於那台車是「小陳」的，所以「小陳」只是去牽他自己的車子，(法官問：在牽車的過程中，有沒有跟管理員說些什麼？)只有說我們來牽車，因為我們一進去時會詢問我們要做什麼，我們是有說我們要來這邊牽車，管理員就開門讓我們進去，(法官問：在折返之前你們把「小陳」放下來，你們開車離開，你們開車離開的原因是因為牽到車了？)是，(法官問：之前謝文能作證稱你們當時先離開的原因是跟管理員說你們是要買東西？)不是，那時候是已經牽到車要離開了云云(見本院易字卷第213至220頁)，是依證人謝文能、陳政華所述，被告究竟是知悉停車場位置引路到場，或是路段不熟才須分兩車到場，已見證述有所不同，惟被告均曾一度到停車場外又離開，然其等係載「小陳」到該停車場作領車之舉，則不論是謝文能或是被告，均大可載送「小陳」至目的地即可離開，被告既然已載送「小陳」至停車場附近並指出停車場位置，其放下「小陳」至停車場門口便是，實難想像究有何理由尚須刻意換車由謝文能搭載「小陳」進入停車場?或有何刻意需由謝文能、陳政華陪同之必要?況且，本案事發時間為凌晨，亦難想像被告究竟有何原由，必須於凌晨找其友人謝文能、陳政華搭載「小陳」領車已見所證有非合理之處。
　⒉再者，被告於本院為勘驗程序時自承：我不清楚該停車場大門遭撞離軌道之時，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之人是撥打何人電話，我只有跟他們講停車場地點在哪裡，我帶他們去，去完我就離開了，應該是「小陳」與陳政華有互留聯繫方式，「小陳」大概才30出頭歲云云(見本院易自卷第97至98頁、第220頁)，惟證人陳政華卻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認識「小陳」，是被告打給我說有撞到鐵門我們就折返，我們去幫管理員把電捲門扶正，我們就走了，(檢察官問：當時高文曜是打電話給誰？)應該是「小陳」打給被告說撞到了，被告才打給我們，我們才又開回去，而「小陳」與被告差不多也是60幾年次，大概也40幾歲，應該比被告年紀再大一點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93至294頁)，已見其等間就「小陳」係通知何人返回現場為相互歧異陳述，顯有避免遭認有取得「小陳」聯繫方式而再受追問之嫌，可致均無人能提供所謂「小陳」之姓名或聯繫方式，又被告與證人陳政華間更對所謂「小陳」之人年齡特徵所述相差甚遠，則本院無以採認確有所謂「小陳」之人真實存在，即難遽為對被告有利之判斷。
　㈦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又被告接續以高速駕駛本案自小客車衝向大門，使告訴人黃榮軍僅得跳離，又搬回大門至軌道於開啟之際，強勢駛離車輛，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而為強制之犯行，係為取得車輛之目的而出於同一強制之犯意，於密接時地實施強制之行為，且侵害法益相同，依一般社會觀念，個別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法律上評價為數個舉動之接續犯行，應屬接續犯，應以一罪論。又公訴意旨認被告夥同他人共同涉犯強制罪，而依現存事證，尚難認被告有與陳政華、謝文能間具有犯意聯絡而可逕認具有共犯關係，併此敘明。而被告於106年間，因毒品案件，經本院判決處有期徒刑確定，並於106年11月14日易科罰進執行完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院易字卷第340頁）。然被告於受前開案件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合於累犯規定之要件，惟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為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應依該解釋意旨，就個案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而審酌被告之前案與本案罪名、犯罪類型均不同，且就犯罪型態、罪質及社會危害程度，有相當差別，本院認於本案罪名之法定刑度範圍內，審酌各項量刑事由後，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且檢察官未具體指出被告應加重其刑之理由，揆諸上開解釋意旨，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併予敘明。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停車場負責人間因買賣本案自小客車生有糾紛，應當理性解決，竟為取得車輛之目的，不尋求正當法律途徑，以強暴方式取走車輛，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所為顯屬非是，且於本院審理時仍飾詞狡辯之犯後態度暨其手段、目的及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儆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啟聰偵查起訴並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黃秀敏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有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84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文曜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9
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高文曜犯強制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高文曜因買賣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為權利車，下稱本案
    自小客車)與陳慶誠有所糾紛，而該車已為陳慶誠拖吊至新
    北市○○區○○0000號之海利停車場內，由停車場管理員黃榮軍
    所管領中，於民國於109年09月27日凌晨1時20分許，竟基於
    強制之犯意，偕同其友人謝文能、陳政華(均未據偵辦)，由
    謝文能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高文曜、陳政華至
    海利停車場，並向管理員黄榮軍稱物品遺留在本案自小客車
    上欲拿取，黃榮軍遂同意打開停車場大門讓其等進入停車場
    內，謝文能、陳政華則以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離開
    為由，使黃榮軍再度打開停車場大門，而趁該停車場之大門
    尚未完全關閉之際，高文曜即在後發動本案自小客車引擎，
    駕駛該車朝出口方向快速衝刺，致使站立在出口旁之黃榮軍
    為免遭受撞擊，僅得屈從跳開致高文曜續向停車場出口前進
    ，惟高文曜因不及大門關閉速度致撞擊該門使之偏離軌道而
    無法通行，高文曜遂聯繫謝文能、陳政華趕回現場依其指示
    將大門搬至軌道上，並趁大門得以開啟之際，即強行駕駛本
    案自小客車離開現場，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
    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
二、案經黃榮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案檢察官、被告高文曜於本院審判期日，對於下列業經調
    查包括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在內之證據方法，均表示對證
    據能力無意見，而同意作為本案之證據，於審判期日經本院
    提示證據方法後，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復均未聲明異議，
    就供述證據部分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
    之情形，茲審酌本案供述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當取供
    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自具有證
    據能力。至非供述證據部分，復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不可信情況
    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又與本案具有關聯性，亦具有證據
    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涉犯強制犯行，辯稱：於109年9月27日凌
    晨1時20分許，我是有帶他們至海利停車場外，因為本案自
    小客車我賣給網友即綽號「小陳」之人，但我賣給他才2、3
     天車子就被拖走，「小陳」以為我黑吃黑，所以我只是帶
    他去看車子放在哪，而陳政華、謝文能是我的朋友，我只到
    停車場門口就先走，當天是小陳把本案自小客車開走，不是
    我云云。惟本案被告確以駕駛車輛高速衝向停車場出口，使
    告訴人見狀避免撞擊僅得屈從跳開，且於撞擊大門致脫離軌
    道後，於搬回軌道大門正常敞開時即強行駕駛車輛離開等方
    式，妨害告訴人行使管領本案自小客車之權利，爰分述如下
    ：
  ㈠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
    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
    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又上開所稱「強暴
    」行為，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
    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最
    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3650號、86年度台非字第122號判決意
    旨參照）。則行為是否屬於刑法第304條第1項所稱之「強暴
    」行為，判斷之關鍵在於施暴有無發生強制作用，使被害人
    感到心理上或生理上之強制，亦即行為若能具有強制成效者
    ，自可認為係屬刑法第304條第1項所稱之「強暴」行為。
　㈡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黃榮軍於警詢時指稱：我
    是停車場管理員，當時他們說跟老闆有講好要來取本案自小
    客車內的東西，我便打開大門讓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顏
    色白色，下稱白車)入內，但之後我看到被告去駕駛本案自
    小客車且試圖移動，發現後我就當場勸阻，之後白車駕駛說
    要去買飲料，我便打開大門讓白車出去，但本案自小客車突
    然也朝向大門衝刺，我在門邊及時跳開，該車撞到大門，被
    告又聯繫2個人到現場合力將大門推回軌道，於大門開啟之
    際，被告即駕駛車輛離開等語(見偵卷第7至8頁背面)；於偵
    查中同證稱：當天我在停車場内值班，白車駛來門口跟我說
    老闆同意到本案自小客車上拿東西，我就開門讓他們進來，
    之後其中1人下車，進入本案自小客車內，此時我打電話跟
    老闆確認有無此事，白車駕駛說他要去買東西，我便打開大
    門讓該白車出去，結果白車剛出去，本案自小客車跟在後面
    要離開，我立刻把鐵門關上，他就直接衝撞鐵門，並把門撞
    離軌道，導致門無法移動，此時又找白車駕駛回來，連同被
    告共3人合力把鐵門推回軌道，把門打開後，被告就駕駛本
    案自小客車離開，我確認本案自小客車駕駛為被告等語(見
    偵卷第51頁至51頁背面)，是證人黃榮軍雖於本院審理時經
    傳喚、拘提未到，然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本院細擇就
    本案強制罪構成犯罪之主要事實，歷次之指述、證述，就如
    何使被告原所搭乘之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進入或離開
    現場、被告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高速衝向停車場大門，其間告
    訴人僅得屈從閃避及撞擊大門後搬回軌道再度強行駛離車輛
    等之至關重要之細節情節，均能為一致證述及極為肯定並清
    楚描述，且無任何悖於常情之處。再者，告訴人與被告間素
    無糾紛，本案事發前並不相識，其於警詢時經警方擇採外觀
    、年齡大致相符之六人口卡照片供其指認，其仍得明確指出
    被告為本案強制犯行之行為人等情，有警詢筆錄、指認犯罪
    嫌疑人紀錄表在卷可參(見偵卷第8至10頁)，倘非屬其親身
    經歷，實難想像可為如此肯定之描述及指認，是告訴人之證
    述，應堪值採信。
　㈢又告訴人黃榮軍之指證情節，亦有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可佐
    證，說明如下：
　⒈本院勘驗結果：
　①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電動大門內外兩側空地處及門外道路
    」之影像畫面所示，見白車停在電動門外側，電動門開啟，
    旋告訴人與白車駕駛者交談，車內除有駕駛人員、副駕駛座
    亦坐有身著淺色上衣之乘客，交談開啟電動門使白車入場，
    隨後電動門關閉，白車即在電動門內側空地處停等，告訴人
    從畫面右方朝畫面上方走去，畫面右上方顯有人影走動，嗣
    告訴人從畫面右上方走近白車方向，白車朝後倒車復駛回原
    處，片刻電動門開啟，白車駛離停車場後電動門隨即行關閉
    ，告訴人走動於電動門內側附近，告訴人左手握有電動門遙
    控器控制開關，見本案自小客車自畫面右上方朝電動門方向
    急速朝電動門口行駛，電動門仍持續朝關閉方向移動，告訴
    人先慢步朝電動門已關閉之對邊行進，然本案自小客車速度
    未減臨近電動門未關閉處，告訴人為閃避本案自小客車瞬以
    彈跳方式走開，旋即本案自小客車行經電動門軌道位置之際
    ，本案自小客車右側引擎蓋與電動門發生碰撞，電動門因偏
    離軌道而停止關門動作，本案自小客車於前進未果，隨即本
    案自小客車駕駛自畫面右下方跑向電動門，以雙手推動電動
    門告訴人與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均對電動門作移動調整，電動
    門均仍未動作，本案自小客車駕車即撥打手機與人通話，不
    久，白車再度駛來，謝文能(著淺色短袖上衣及短褲、腳穿
    夾腳拖之男子)自駕駛座下車，陳政華(著深色短袖且前後有
    圖像之上衣及深色長褲之男子)自副駕駛後座下車，2人協助
    告訴人、本案自小客車駕駛調整電動門位置，嗣電動門可於
    行進軌道上動作，此過程中告訴人與其等協力將門搬上軌道
    ，告訴人遂操作遙控器電動門正常開啟，謝文能返回白車，
    白車朝前方先行，隨後本案自小客車自電動門內側向畫面左
    下方駛離停車場等情(參見檔案名稱：Camera4_00000000000
    000，本院易字卷第95至97頁、第103至113頁)。
　②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場內畫面，大門口旁朝內拍攝」所示
    ，白車駛入停車場環繞至本案自小客車旁，告訴人朝白車所
    停之處前進，同時有1人進入至本案自小客車內，隨即本案
    自小客車警示燈亮起閃爍，告訴人此時已走近本案自小客車
    前方並觀看一會，即走回出入口處，而後見本案自小客車緩
    慢自停車位置駛出車位在車道上停等，而白車則朝出入口處
    行駛並臨停於畫面右方處，不久，告訴人走近白車查看，操
    作手中遙控器，白車駛出停車場，旋即見本案自小客車突然
    自停等之車道處急速駛向出入口，告訴人從畫面右下方走出
    並跑向畫面右上方，同時本案自小客車向後倒車隨即臨停未
    熄火，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座走出，跑向畫面右下方之大門處
    ，並手指大門處，再次走向大門方向，約過1分多鐘駕駛本
    案自小客車駛出停車場出入口等情(參見勘驗檔案名稱Camer
    a6_00000000000000，本院易字卷第99至100頁、129至135頁
    )。
  ③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內畫面，鏡頭畫面是從停車場內部朝
    門口拍攝」所示，見告訴人自場內走出門外，走回場內並將
    大門打開，白車駛入場內，片刻有人自白車走出，繞過白車
    車頭，朝本案自小客車前進並進入車內，見本案自小客車車
    尾燈亮起並倒車開出停車位，同時白車朝大門處行駛並臨停
    大門前方處，本案自小客車跟隨其後，告訴人先後走近白車
    、本案自小客車查看，並在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座旁停留片刻
    後走離，復見本案自小客車向後倒車停放於原停車處前方車
    道並熄滅車燈，白車開往大門口處，告訴人再次查看白車後
    將大門開啟，白車開出場外後大門立即往回關閉，遂見本案
    自小客車發動並開啟車燈，朝向大門處疾駛，告訴人為閃避
    本案自小客車迅速彈跳至大門右側，適大門呈半關閉狀態，
    本案自小客車即與大門發生碰撞，大門因而停滯未動，本案
    自小客車駕駛走出並朝大門觀看，又走向告訴人處交談並一
    同移動調整大門，大門仍未有動作，之後見除告訴人、本案
    自小客車駕駛外，亦有數人協同移動調整大門位置，隨後大
    門得以進行關閉動作，其中一名男子朝門外一台白色走去後
    該車即駛離，本案自小客車駕駛亦駛離等情。(參見勘驗檔
    案名稱Camera10_00000000000000，本院易字卷第99至100頁
    、137至143頁)。
　⒉是依上開勘驗畫面所示，核與上開告訴人指述被告以取回本
    案自小客車內物品為由，進入停車場內，而後即突然駕駛本
    案自小客車朝向大門高速衝刺，使在大門旁之告訴人僅得屈
    從跳離，任憑該車續向大門前行，且該車撞擊大門致偏離軌
    道，又再聯合他人合力推回軌道，並於大門再度正常開啟之
    際，強行駕駛本案車輛離開等情節吻合。
  ㈣衡諸告訴人見被告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一度駛離停車位時確有
    上前，而後即見本案自小客車退回原車位前方並關閉車燈，
    此亦屬告訴人所指其確已上前向被告勸阻不應擅自移動本案
    自小客車之脈絡情節相當，且被告趁告訴人為使白車駛離停
    車場而開啟大門之際，在後立即開啟車燈並駕駛本案自小客
    車朝向大門處高速衝刺之情狀，均顯示以此等突襲式之強暴
    舉措，使在大門旁場之告訴人面對突然疾駛而至之車輛，僅
    得屈從跳開任令其駕駛本案自小客車續向大門駛離，又過程
    中因撞擊至大門，被告接續指示趕回現場之人共3人將大門
    搬回軌道，於正常開啟之時，即強行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停
    車場內，此等均令在場之告訴人感到心理上或生理上之強制
    力，而任憑被告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其所管領之停車場內而
    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實屬至
    明。
  ㈤至被告一再辯稱：我是把本案自小客車賣給「小陳」，事發
    時我帶「小陳」過去看車子在哪裡，而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
    停車場的人是「小陳」，不是我云云，然被告自始至終均未
    能提出所謂綽號「小陳」之人之真實姓名、年籍、聯絡方式
    等資料以供調查，且觀諸被告與海利停車場負責人間之對話
    紀錄所示，被告表示為其朋友花錢購入本案自小客車，是要
    把車內財物取回，並非搶非偷，且待該車整理好就會放回，
    惟經對話之他方明白指出事發時即是被告進入本案停車場，
    並非他人，且提出停車場內之監視器影畫面擷圖為佐之情，
    有該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4至17頁)，
    被告亦自承此屬與海利停車場負責人陳慶誠間之對話無訛，
    復衡之被告與陳慶誠間就本案自小客車原即有買賣糾紛(見
    偵卷第3至4頁、本院易字卷第67頁、第95頁、第210至212頁
    )，姑不論上開對話訊息內，陳慶誠於訊息內已指明監視器
    影像畫面之人為被告無誤之情，被告回覆訊息既然已提出為
    第三人「小陳」涉犯本案之說詞，當下為陳慶誠所質疑，被
    告本可提供與「小陳」間之買賣契約或聯繫方式作自保及自
    清，縱使未予提供，亦當將來保全證據而妥善保管與「小陳
    」間聯繫方式以利真相釐清，卻均捨此不為，僅泛稱並未留
    存與「小陳」間買賣契約，與「小陳」僅為LINE相同群組成
    員，並無其他聯繫方式，現已無聯繫，惟被告已為成年之人
    ，當具相當社會經歷，長期從事權利車買賣，實與日常買賣
    交易雙方保存契約主張權利或為自辯所盡可能留存證據之情
    節顯然不符。況且，依本院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取駕駛本案自
    小客車之人像放大圖檔所示，雖非完全清晰，然該人之身材
    型態、臉部輪廓、髮際線條、頭型等特徵，實均與本案被告
    之外觀一致(見本院易字卷第269至271頁、第311至323頁)，
    堪信事發時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駕駛之人應確為被告無誤。
　㈥本院無法採信證人謝文能、陳政華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而
    為有利被告之認定，理由如下：
　⒈證人謝文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是被告開1台車，我跟陳
    政華、「小陳」開1台車過去，因為被告知道被哪個車行拖
    走，之後保全就開車讓我的車子開進去，「小陳」就下車，
    他說他要拿車子還是拿裡面東西，我也不清楚，後來我跟陳
    政華就先走，到路口時陳政華跟我說大門出軌，我們調頭回
    去看，結果看到管理員跟「小陳」在搬鐵門，然後我跟陳政
    華也下去搬，(法官問：為何不同1台車就好？)車子不是被
    告的，被告是臨時過來，就帶我們來，應該被告還有事吧，
    所以他走掉了，(法官問：被告都已經帶你們過去了，就由
    他來帶小陳過去就好，不需要你跟陳政華去不是嗎？)我也
    不知道，(法官問：你們將小陳載過去，有無想說要等他再
    一起走？)沒有，小陳有講過他去應該是領車，他說要去牽
    車還是拿東西我也不知道，反正把他丟著，他就叫我們先回
    去，(法官問：管理員說當時是白色豐田車駕駛說他要出去
    買東西，他才打開大門，有何意見？)對，我要去買東西云
    云(見本院易字卷第213至220頁)；證人陳政華於本院審理時
    證稱：當天去停車場是謝文能載我去的，是帶「小陳」去牽
    車，(檢察官問：照你所述高文曜跟「小陳」去就好，你跟
    其他人為什麼要過去？)因為被告不熟那邊，他不是林口人
    ，我朋友謝文能有在送貨，比較清楚林口的路，我沒有見過
    「小陳」，那是高文曜的朋友，我們那天是第一次碰面，我
    也沒有「小陳」聯絡方式，都是被告在聯絡，當天被告先離
    開，我們跟「小陳」一起進去牽那台車，我們先開出來，因
    為那天有下雨，可能裡面的管理員也沒注意到，有不小心撞
    到大門，(法官問：那時候高文曜為什麼要離開？他有說什
    麼嗎？)他說他有事先走，(法官問：你們那時候會帶「小陳
    」到現場的目的是？)因為他要牽車，因為被告已經把車賣
    給「小陳」，等於那台車是「小陳」的，所以「小陳」只是
    去牽他自己的車子，(法官問：在牽車的過程中，有沒有跟
    管理員說些什麼？)只有說我們來牽車，因為我們一進去時
    會詢問我們要做什麼，我們是有說我們要來這邊牽車，管理
    員就開門讓我們進去，(法官問：在折返之前你們把「小陳
    」放下來，你們開車離開，你們開車離開的原因是因為牽到
    車了？)是，(法官問：之前謝文能作證稱你們當時先離開的
    原因是跟管理員說你們是要買東西？)不是，那時候是已經
    牽到車要離開了云云(見本院易字卷第213至220頁)，是依證
    人謝文能、陳政華所述，被告究竟是知悉停車場位置引路到
    場，或是路段不熟才須分兩車到場，已見證述有所不同，惟
    被告均曾一度到停車場外又離開，然其等係載「小陳」到該
    停車場作領車之舉，則不論是謝文能或是被告，均大可載送
    「小陳」至目的地即可離開，被告既然已載送「小陳」至停
    車場附近並指出停車場位置，其放下「小陳」至停車場門口
    便是，實難想像究有何理由尚須刻意換車由謝文能搭載「小
    陳」進入停車場?或有何刻意需由謝文能、陳政華陪同之必
    要?況且，本案事發時間為凌晨，亦難想像被告究竟有何原
    由，必須於凌晨找其友人謝文能、陳政華搭載「小陳」領車
    已見所證有非合理之處。
　⒉再者，被告於本院為勘驗程序時自承：我不清楚該停車場大
    門遭撞離軌道之時，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之人是撥打何人電話
    ，我只有跟他們講停車場地點在哪裡，我帶他們去，去完我
    就離開了，應該是「小陳」與陳政華有互留聯繫方式，「小
    陳」大概才30出頭歲云云(見本院易自卷第97至98頁、第220
    頁)，惟證人陳政華卻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認識「小陳
    」，是被告打給我說有撞到鐵門我們就折返，我們去幫管理
    員把電捲門扶正，我們就走了，(檢察官問：當時高文曜是
    打電話給誰？)應該是「小陳」打給被告說撞到了，被告才
    打給我們，我們才又開回去，而「小陳」與被告差不多也是
    60幾年次，大概也40幾歲，應該比被告年紀再大一點等語(
    見本院易字卷第293至294頁)，已見其等間就「小陳」係通
    知何人返回現場為相互歧異陳述，顯有避免遭認有取得「小
    陳」聯繫方式而再受追問之嫌，可致均無人能提供所謂「小
    陳」之姓名或聯繫方式，又被告與證人陳政華間更對所謂「
    小陳」之人年齡特徵所述相差甚遠，則本院無以採認確有所
    謂「小陳」之人真實存在，即難遽為對被告有利之判斷。
　㈦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又被告接續
    以高速駕駛本案自小客車衝向大門，使告訴人黃榮軍僅得跳
    離，又搬回大門至軌道於開啟之際，強勢駛離車輛，妨害告
    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而為強制之犯行
    ，係為取得車輛之目的而出於同一強制之犯意，於密接時地
    實施強制之行為，且侵害法益相同，依一般社會觀念，個別
    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
    法律上評價為數個舉動之接續犯行，應屬接續犯，應以一罪
    論。又公訴意旨認被告夥同他人共同涉犯強制罪，而依現存
    事證，尚難認被告有與陳政華、謝文能間具有犯意聯絡而可
    逕認具有共犯關係，併此敘明。而被告於106年間，因毒品
    案件，經本院判決處有期徒刑確定，並於106年11月14日易
    科罰進執行完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查（見本院易字卷第340頁）。然被告於受前開案件有期
    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固合於累犯規定之要件，惟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
    旨，為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應依該解釋意旨，
    就個案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而審酌被告之前案與本案罪
    名、犯罪類型均不同，且就犯罪型態、罪質及社會危害程度
    ，有相當差別，本院認於本案罪名之法定刑度範圍內，審酌
    各項量刑事由後，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尚
    無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且檢察官未具體指出被告應加重其
    刑之理由，揆諸上開解釋意旨，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併
    予敘明。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停車場負責人
    間因買賣本案自小客車生有糾紛，應當理性解決，竟為取得
    車輛之目的，不尋求正當法律途徑，以強暴方式取走車輛，
    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所為顯
    屬非是，且於本院審理時仍飾詞狡辯之犯後態度暨其手段、
    目的及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以示儆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啟聰偵查起訴並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黃秀敏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
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
級法院」。
                              書記官　林有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84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文曜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9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高文曜犯強制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高文曜因買賣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為權利車，下稱本案自小客車)與陳慶誠有所糾紛，而該車已為陳慶誠拖吊至新北市○○區○○0000號之海利停車場內，由停車場管理員黃榮軍所管領中，於民國於109年09月27日凌晨1時20分許，竟基於強制之犯意，偕同其友人謝文能、陳政華(均未據偵辦)，由謝文能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高文曜、陳政華至海利停車場，並向管理員黄榮軍稱物品遺留在本案自小客車上欲拿取，黃榮軍遂同意打開停車場大門讓其等進入停車場內，謝文能、陳政華則以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離開為由，使黃榮軍再度打開停車場大門，而趁該停車場之大門尚未完全關閉之際，高文曜即在後發動本案自小客車引擎，駕駛該車朝出口方向快速衝刺，致使站立在出口旁之黃榮軍為免遭受撞擊，僅得屈從跳開致高文曜續向停車場出口前進，惟高文曜因不及大門關閉速度致撞擊該門使之偏離軌道而無法通行，高文曜遂聯繫謝文能、陳政華趕回現場依其指示將大門搬至軌道上，並趁大門得以開啟之際，即強行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離開現場，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
二、案經黃榮軍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案檢察官、被告高文曜於本院審判期日，對於下列業經調
    查包括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在內之證據方法，均表示對證
    據能力無意見，而同意作為本案之證據，於審判期日經本院
    提示證據方法後，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復均未聲明異議，
    就供述證據部分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茲審酌本案供述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自具有證據能力。至非供述證據部分，復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不可信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又與本案具有關聯性，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涉犯強制犯行，辯稱：於109年9月27日凌晨1時20分許，我是有帶他們至海利停車場外，因為本案自小客車我賣給網友即綽號「小陳」之人，但我賣給他才2、3 天車子就被拖走，「小陳」以為我黑吃黑，所以我只是帶他去看車子放在哪，而陳政華、謝文能是我的朋友，我只到停車場門口就先走，當天是小陳把本案自小客車開走，不是我云云。惟本案被告確以駕駛車輛高速衝向停車場出口，使告訴人見狀避免撞擊僅得屈從跳開，且於撞擊大門致脫離軌道後，於搬回軌道大門正常敞開時即強行駕駛車輛離開等方式，妨害告訴人行使管領本案自小客車之權利，爰分述如下：
  ㈠按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又上開所稱「強暴」行為，乃以實力不法加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28年度上字第3650號、86年度台非字第122號判決意旨參照）。則行為是否屬於刑法第304條第1項所稱之「強暴」行為，判斷之關鍵在於施暴有無發生強制作用，使被害人感到心理上或生理上之強制，亦即行為若能具有強制成效者，自可認為係屬刑法第304條第1項所稱之「強暴」行為。
　㈡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黃榮軍於警詢時指稱：我是停車場管理員，當時他們說跟老闆有講好要來取本案自小客車內的東西，我便打開大門讓車號00-0000號自小客車(顏色白色，下稱白車)入內，但之後我看到被告去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且試圖移動，發現後我就當場勸阻，之後白車駕駛說要去買飲料，我便打開大門讓白車出去，但本案自小客車突然也朝向大門衝刺，我在門邊及時跳開，該車撞到大門，被告又聯繫2個人到現場合力將大門推回軌道，於大門開啟之際，被告即駕駛車輛離開等語(見偵卷第7至8頁背面)；於偵查中同證稱：當天我在停車場内值班，白車駛來門口跟我說老闆同意到本案自小客車上拿東西，我就開門讓他們進來，之後其中1人下車，進入本案自小客車內，此時我打電話跟老闆確認有無此事，白車駕駛說他要去買東西，我便打開大門讓該白車出去，結果白車剛出去，本案自小客車跟在後面要離開，我立刻把鐵門關上，他就直接衝撞鐵門，並把門撞離軌道，導致門無法移動，此時又找白車駕駛回來，連同被告共3人合力把鐵門推回軌道，把門打開後，被告就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離開，我確認本案自小客車駕駛為被告等語(見偵卷第51頁至51頁背面)，是證人黃榮軍雖於本院審理時經傳喚、拘提未到，然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本院細擇就本案強制罪構成犯罪之主要事實，歷次之指述、證述，就如何使被告原所搭乘之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進入或離開現場、被告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高速衝向停車場大門，其間告訴人僅得屈從閃避及撞擊大門後搬回軌道再度強行駛離車輛等之至關重要之細節情節，均能為一致證述及極為肯定並清楚描述，且無任何悖於常情之處。再者，告訴人與被告間素無糾紛，本案事發前並不相識，其於警詢時經警方擇採外觀、年齡大致相符之六人口卡照片供其指認，其仍得明確指出被告為本案強制犯行之行為人等情，有警詢筆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在卷可參(見偵卷第8至10頁)，倘非屬其親身經歷，實難想像可為如此肯定之描述及指認，是告訴人之證述，應堪值採信。
　㈢又告訴人黃榮軍之指證情節，亦有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可佐證，說明如下：
　⒈本院勘驗結果：
　①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電動大門內外兩側空地處及門外道路」之影像畫面所示，見白車停在電動門外側，電動門開啟，旋告訴人與白車駕駛者交談，車內除有駕駛人員、副駕駛座亦坐有身著淺色上衣之乘客，交談開啟電動門使白車入場，隨後電動門關閉，白車即在電動門內側空地處停等，告訴人從畫面右方朝畫面上方走去，畫面右上方顯有人影走動，嗣告訴人從畫面右上方走近白車方向，白車朝後倒車復駛回原處，片刻電動門開啟，白車駛離停車場後電動門隨即行關閉，告訴人走動於電動門內側附近，告訴人左手握有電動門遙控器控制開關，見本案自小客車自畫面右上方朝電動門方向急速朝電動門口行駛，電動門仍持續朝關閉方向移動，告訴人先慢步朝電動門已關閉之對邊行進，然本案自小客車速度未減臨近電動門未關閉處，告訴人為閃避本案自小客車瞬以彈跳方式走開，旋即本案自小客車行經電動門軌道位置之際，本案自小客車右側引擎蓋與電動門發生碰撞，電動門因偏離軌道而停止關門動作，本案自小客車於前進未果，隨即本案自小客車駕駛自畫面右下方跑向電動門，以雙手推動電動門告訴人與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均對電動門作移動調整，電動門均仍未動作，本案自小客車駕車即撥打手機與人通話，不久，白車再度駛來，謝文能(著淺色短袖上衣及短褲、腳穿夾腳拖之男子)自駕駛座下車，陳政華(著深色短袖且前後有圖像之上衣及深色長褲之男子)自副駕駛後座下車，2人協助告訴人、本案自小客車駕駛調整電動門位置，嗣電動門可於行進軌道上動作，此過程中告訴人與其等協力將門搬上軌道，告訴人遂操作遙控器電動門正常開啟，謝文能返回白車，白車朝前方先行，隨後本案自小客車自電動門內側向畫面左下方駛離停車場等情(參見檔案名稱：Camera4_00000000000000，本院易字卷第95至97頁、第103至113頁)。
　②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場內畫面，大門口旁朝內拍攝」所示，白車駛入停車場環繞至本案自小客車旁，告訴人朝白車所停之處前進，同時有1人進入至本案自小客車內，隨即本案自小客車警示燈亮起閃爍，告訴人此時已走近本案自小客車前方並觀看一會，即走回出入口處，而後見本案自小客車緩慢自停車位置駛出車位在車道上停等，而白車則朝出入口處行駛並臨停於畫面右方處，不久，告訴人走近白車查看，操作手中遙控器，白車駛出停車場，旋即見本案自小客車突然自停等之車道處急速駛向出入口，告訴人從畫面右下方走出並跑向畫面右上方，同時本案自小客車向後倒車隨即臨停未熄火，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座走出，跑向畫面右下方之大門處，並手指大門處，再次走向大門方向，約過1分多鐘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駛出停車場出入口等情(參見勘驗檔案名稱Camera6_00000000000000，本院易字卷第99至100頁、129至135頁)。
  ③畫面拍攝範圍「停車場內畫面，鏡頭畫面是從停車場內部朝門口拍攝」所示，見告訴人自場內走出門外，走回場內並將大門打開，白車駛入場內，片刻有人自白車走出，繞過白車車頭，朝本案自小客車前進並進入車內，見本案自小客車車尾燈亮起並倒車開出停車位，同時白車朝大門處行駛並臨停大門前方處，本案自小客車跟隨其後，告訴人先後走近白車、本案自小客車查看，並在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座旁停留片刻後走離，復見本案自小客車向後倒車停放於原停車處前方車道並熄滅車燈，白車開往大門口處，告訴人再次查看白車後將大門開啟，白車開出場外後大門立即往回關閉，遂見本案自小客車發動並開啟車燈，朝向大門處疾駛，告訴人為閃避本案自小客車迅速彈跳至大門右側，適大門呈半關閉狀態，本案自小客車即與大門發生碰撞，大門因而停滯未動，本案自小客車駕駛走出並朝大門觀看，又走向告訴人處交談並一同移動調整大門，大門仍未有動作，之後見除告訴人、本案自小客車駕駛外，亦有數人協同移動調整大門位置，隨後大門得以進行關閉動作，其中一名男子朝門外一台白色走去後該車即駛離，本案自小客車駕駛亦駛離等情。(參見勘驗檔案名稱Camera10_00000000000000，本院易字卷第99至100頁、137至143頁)。
　⒉是依上開勘驗畫面所示，核與上開告訴人指述被告以取回本案自小客車內物品為由，進入停車場內，而後即突然駕駛本案自小客車朝向大門高速衝刺，使在大門旁之告訴人僅得屈從跳離，任憑該車續向大門前行，且該車撞擊大門致偏離軌道，又再聯合他人合力推回軌道，並於大門再度正常開啟之際，強行駕駛本案車輛離開等情節吻合。
  ㈣衡諸告訴人見被告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一度駛離停車位時確有上前，而後即見本案自小客車退回原車位前方並關閉車燈，此亦屬告訴人所指其確已上前向被告勸阻不應擅自移動本案自小客車之脈絡情節相當，且被告趁告訴人為使白車駛離停車場而開啟大門之際，在後立即開啟車燈並駕駛本案自小客車朝向大門處高速衝刺之情狀，均顯示以此等突襲式之強暴舉措，使在大門旁場之告訴人面對突然疾駛而至之車輛，僅得屈從跳開任令其駕駛本案自小客車續向大門駛離，又過程中因撞擊至大門，被告接續指示趕回現場之人共3人將大門搬回軌道，於正常開啟之時，即強行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停車場內，此等均令在場之告訴人感到心理上或生理上之強制力，而任憑被告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其所管領之停車場內而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實屬至明。
  ㈤至被告一再辯稱：我是把本案自小客車賣給「小陳」，事發時我帶「小陳」過去看車子在哪裡，而將本案自小客車駛離停車場的人是「小陳」，不是我云云，然被告自始至終均未能提出所謂綽號「小陳」之人之真實姓名、年籍、聯絡方式等資料以供調查，且觀諸被告與海利停車場負責人間之對話紀錄所示，被告表示為其朋友花錢購入本案自小客車，是要把車內財物取回，並非搶非偷，且待該車整理好就會放回，惟經對話之他方明白指出事發時即是被告進入本案停車場，並非他人，且提出停車場內之監視器影畫面擷圖為佐之情，有該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4至17頁)，被告亦自承此屬與海利停車場負責人陳慶誠間之對話無訛，復衡之被告與陳慶誠間就本案自小客車原即有買賣糾紛(見偵卷第3至4頁、本院易字卷第67頁、第95頁、第210至212頁)，姑不論上開對話訊息內，陳慶誠於訊息內已指明監視器影像畫面之人為被告無誤之情，被告回覆訊息既然已提出為第三人「小陳」涉犯本案之說詞，當下為陳慶誠所質疑，被告本可提供與「小陳」間之買賣契約或聯繫方式作自保及自清，縱使未予提供，亦當將來保全證據而妥善保管與「小陳」間聯繫方式以利真相釐清，卻均捨此不為，僅泛稱並未留存與「小陳」間買賣契約，與「小陳」僅為LINE相同群組成員，並無其他聯繫方式，現已無聯繫，惟被告已為成年之人，當具相當社會經歷，長期從事權利車買賣，實與日常買賣交易雙方保存契約主張權利或為自辯所盡可能留存證據之情節顯然不符。況且，依本院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取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之人像放大圖檔所示，雖非完全清晰，然該人之身材型態、臉部輪廓、髮際線條、頭型等特徵，實均與本案被告之外觀一致(見本院易字卷第269至271頁、第311至323頁)，堪信事發時駕駛本案自小客車駕駛之人應確為被告無誤。
　㈥本院無法採信證人謝文能、陳政華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理由如下：
　⒈證人謝文能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是被告開1台車，我跟陳政華、「小陳」開1台車過去，因為被告知道被哪個車行拖走，之後保全就開車讓我的車子開進去，「小陳」就下車，他說他要拿車子還是拿裡面東西，我也不清楚，後來我跟陳政華就先走，到路口時陳政華跟我說大門出軌，我們調頭回去看，結果看到管理員跟「小陳」在搬鐵門，然後我跟陳政華也下去搬，(法官問：為何不同1台車就好？)車子不是被告的，被告是臨時過來，就帶我們來，應該被告還有事吧，所以他走掉了，(法官問：被告都已經帶你們過去了，就由他來帶小陳過去就好，不需要你跟陳政華去不是嗎？)我也不知道，(法官問：你們將小陳載過去，有無想說要等他再一起走？)沒有，小陳有講過他去應該是領車，他說要去牽車還是拿東西我也不知道，反正把他丟著，他就叫我們先回去，(法官問：管理員說當時是白色豐田車駕駛說他要出去買東西，他才打開大門，有何意見？)對，我要去買東西云云(見本院易字卷第213至220頁)；證人陳政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天去停車場是謝文能載我去的，是帶「小陳」去牽車，(檢察官問：照你所述高文曜跟「小陳」去就好，你跟其他人為什麼要過去？)因為被告不熟那邊，他不是林口人，我朋友謝文能有在送貨，比較清楚林口的路，我沒有見過「小陳」，那是高文曜的朋友，我們那天是第一次碰面，我也沒有「小陳」聯絡方式，都是被告在聯絡，當天被告先離開，我們跟「小陳」一起進去牽那台車，我們先開出來，因為那天有下雨，可能裡面的管理員也沒注意到，有不小心撞到大門，(法官問：那時候高文曜為什麼要離開？他有說什麼嗎？)他說他有事先走，(法官問：你們那時候會帶「小陳」到現場的目的是？)因為他要牽車，因為被告已經把車賣給「小陳」，等於那台車是「小陳」的，所以「小陳」只是去牽他自己的車子，(法官問：在牽車的過程中，有沒有跟管理員說些什麼？)只有說我們來牽車，因為我們一進去時會詢問我們要做什麼，我們是有說我們要來這邊牽車，管理員就開門讓我們進去，(法官問：在折返之前你們把「小陳」放下來，你們開車離開，你們開車離開的原因是因為牽到車了？)是，(法官問：之前謝文能作證稱你們當時先離開的原因是跟管理員說你們是要買東西？)不是，那時候是已經牽到車要離開了云云(見本院易字卷第213至220頁)，是依證人謝文能、陳政華所述，被告究竟是知悉停車場位置引路到場，或是路段不熟才須分兩車到場，已見證述有所不同，惟被告均曾一度到停車場外又離開，然其等係載「小陳」到該停車場作領車之舉，則不論是謝文能或是被告，均大可載送「小陳」至目的地即可離開，被告既然已載送「小陳」至停車場附近並指出停車場位置，其放下「小陳」至停車場門口便是，實難想像究有何理由尚須刻意換車由謝文能搭載「小陳」進入停車場?或有何刻意需由謝文能、陳政華陪同之必要?況且，本案事發時間為凌晨，亦難想像被告究竟有何原由，必須於凌晨找其友人謝文能、陳政華搭載「小陳」領車已見所證有非合理之處。
　⒉再者，被告於本院為勘驗程序時自承：我不清楚該停車場大門遭撞離軌道之時，駕駛本案自小客車之人是撥打何人電話，我只有跟他們講停車場地點在哪裡，我帶他們去，去完我就離開了，應該是「小陳」與陳政華有互留聯繫方式，「小陳」大概才30出頭歲云云(見本院易自卷第97至98頁、第220頁)，惟證人陳政華卻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不認識「小陳」，是被告打給我說有撞到鐵門我們就折返，我們去幫管理員把電捲門扶正，我們就走了，(檢察官問：當時高文曜是打電話給誰？)應該是「小陳」打給被告說撞到了，被告才打給我們，我們才又開回去，而「小陳」與被告差不多也是60幾年次，大概也40幾歲，應該比被告年紀再大一點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293至294頁)，已見其等間就「小陳」係通知何人返回現場為相互歧異陳述，顯有避免遭認有取得「小陳」聯繫方式而再受追問之嫌，可致均無人能提供所謂「小陳」之姓名或聯繫方式，又被告與證人陳政華間更對所謂「小陳」之人年齡特徵所述相差甚遠，則本院無以採認確有所謂「小陳」之人真實存在，即難遽為對被告有利之判斷。
　㈦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又被告接續以高速駕駛本案自小客車衝向大門，使告訴人黃榮軍僅得跳離，又搬回大門至軌道於開啟之際，強勢駛離車輛，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而為強制之犯行，係為取得車輛之目的而出於同一強制之犯意，於密接時地實施強制之行為，且侵害法益相同，依一般社會觀念，個別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法律上評價為數個舉動之接續犯行，應屬接續犯，應以一罪論。又公訴意旨認被告夥同他人共同涉犯強制罪，而依現存事證，尚難認被告有與陳政華、謝文能間具有犯意聯絡而可逕認具有共犯關係，併此敘明。而被告於106年間，因毒品案件，經本院判決處有期徒刑確定，並於106年11月14日易科罰進執行完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院易字卷第340頁）。然被告於受前開案件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合於累犯規定之要件，惟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為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應依該解釋意旨，就個案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而審酌被告之前案與本案罪名、犯罪類型均不同，且就犯罪型態、罪質及社會危害程度，有相當差別，本院認於本案罪名之法定刑度範圍內，審酌各項量刑事由後，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且檢察官未具體指出被告應加重其刑之理由，揆諸上開解釋意旨，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併予敘明。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停車場負責人間因買賣本案自小客車生有糾紛，應當理性解決，竟為取得車輛之目的，不尋求正當法律途徑，以強暴方式取走車輛，妨害告訴人黃榮軍行使對本案自小客車管領之權利，所為顯屬非是，且於本院審理時仍飾詞狡辯之犯後態度暨其手段、目的及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儆懲。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啟聰偵查起訴並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6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黃秀敏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有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